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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为提高我国海洋空间规划和海域使用管理水平,文章以国土空间为视角,分析海洋功能区划

融入“多规合一”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路径。研究结果表明:“多规合一”是基于对国土空间的统一

分区和用途管制,对现有规划体系的有机融合、升级和重构;海洋功能区划是我国法律确定的海洋

管理基本制度,在实现用海有度、有序和有规,保护海洋生态环境,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以及保障养

殖用海空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;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具有法律依据,其“综合分区+目标管控+
用途管制”的核心理念与“多规合一”一致,分区分类方式有利于现有规划体系的衔接,在保护性、

前瞻性和陆海统筹等方面的不足亟须在“多规合一”的过程中改进;“多规合一”可参考海洋功能区

划实施的经验和教训,制定“一个规划”和“一套标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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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ordertoimprovethemarinespatialplanning(MSP)andseaareausemanagementin
China,thispaperanalyzedthenecessity,feasibilityandpathofintegratingMarineFunctionalZon-
ing(MFZ)into“Multiple-planIntegration”(MI)fromtheperspectiveofterritorialspace.There-
sultsshowedthatMIisbasedontheunifiedzoningandusecontroloflandspace,andtheorganic
integration,upgradingandreconstructionoftheexistingplanningsystem.MFZisabasicsystem
ofmarinemanagementestablishedbylawsinChina.It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realizationof
therational,orderlyandregulatedseause,theprotection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,the

promotionof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protectionofmarinespaceforaquaculture.

TheimplementationoftheMFZhasalegalbasis.Itscomprehensiveregionalandusecontrolis
consistentwiththeMI.Itsclassificationmethodisadvantageoustothecohesionoftheexisting



4   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

planningsystem.ItisnecessarytoimprovetheMFZbyreferringitsexperienceandlessonsinto

the“Oneplan”and“onesetofstandards”intheprocessofdevelopingMI.

Keywords:Naturalresources,Marinemanagement,Spatialplanning,Land-seacoordination

0 引言

“多规合一”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

之一。我国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

划纲要》提出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,以主体功能

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,推进“多规合

一”[1]。长期以来,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和

城乡规划等分别承担不同国土空间的法定职责。

将多种空间规划融合统一,绘制“一张蓝图”,是自

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

职责以及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

保护修复职责的必然要求。

1 海洋功能区划融入“多规合一”的必要性

1.1 “多规合一”的内在要求

“多规合一”不是撤销多种规划后再造新的规

划,而是对现有规划体系的升级和重构。现有规划

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撑,长期以来在各自

领域发挥重要作用,而“多规合一”则将其重新设计

成为总分有序、层级清晰和职责精确的规划体系[2],

以解决现有规划职责交叉、范围重叠、功能冲突和

体系繁冗等顽疾,进而对国土空间资源进行优化配

置和统一管理。
“多规合一”不是对现有规划的“物理拼接”,而

是“化学融合”。这就要求深入分析现有规划实施

的经验和教训,提取“经验同类项”和摒弃“教训导

火点”,理顺现有规划之间的关系,理清国家和地方

事权,实现全国统一标准、横向分类衔接清晰和纵

向分级层次合理。
“多规合一”不是简单地“以海定陆”或“以陆定

海”,而是对国土空间进行统一分区和用途管制。

在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前,海洋和陆地等国土空

间由多个部门分别管理或对同一空间条块式管理,

尤其在海洋和陆地相接的海岸带,有多个部门、多
种规划和多套标准行使管理权[3]。国务院赋予自然

资源部“两个统一”职责,决定了“多规合一”既不是

陆地视角(将海洋视为单一的水面单元),也不是海

洋视角(将海洋独立和复杂地分区),而是国土空间

视角,将“山水林田湖草”作为生命共同体,统一分

区和用途管制。

1.2 海洋功能区划及其实施成效

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的地理区位、自然环

境和资源、开发利用和保护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

需求,将海域划分为不同使用类型和不同环境质量

要求的功能区[4]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

法》规定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,海域使用必

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

保护法》将海洋功能区划作为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

依据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》将海洋功能区

划作为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依据;国务院在对《全

国海洋功能区划(2011—2020年)》的批复中强调,

海洋功能区划是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、有效保护

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定依据,必须严格执行[5]。

海洋功能区划是我国海洋空间开发、控制和综

合管理的整体性、基础性、约束性文件,是编制地方

各级海洋功能区划及各级各类涉海政策、规划,开

展海域管理、海洋环境保护等海洋管理工作的重要

依据。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调查研究等准备

工作,至今已编制并实施3轮海洋功能区划[6],建立

了完整的规划体系。以海洋功能区划为基础,原国

家海洋局制定《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》等规范性

文件,实施海域使用审批和海域有偿使用等一系列

管理制度。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有效实施,在加强

海域使用管理、统筹协调用海矛盾和保护海洋生态

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,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

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,成为推动海洋事

业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1.2.1 实现用海有度、有序和有规

海洋功能区划通过统一分区和用途管制规范

各类用海,根据分区功能实施空间准入,并根据各

功能区的管理要求,对用海的方式、强度和规模等

进行综合管理。国家和地方海洋主管部门通过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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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和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,引导涉海行业和统

筹安排用海,有效缓和海洋开发利用冲突和规范海

洋开发利用秩序。根据海洋功能区划,通过海域使

用审批保障各类用海有规可依,通过征收海域使用

金维护国家对海域的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用

益物权。

1.2.2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

海洋功能区划对海洋保护区总面积、近岸海域

海洋保护区面积、近岸海域保留区面积和大陆自然

岸线保有率等提出定量目标和要求,其中自然岸线

保有率由国家层面首先提出,后由多个文件进一步

强调。截至2017年年底,我国共建立海洋保护区

270余个,面积超过1200万hm2;其中,国家级海洋

保护区85个,面积超过730万hm2,包括海洋自然

保护区14个和海洋特别保护区71个(含海洋公园

48个)[7]。

1.2.3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

海洋功能区划有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和国计

民生项目的用海需求,科学规划港口、造船、油气和

电力等传统产业以及风电和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

的发展空间,优化各类用海布局,促进我国海洋产

业的转型升级。自海洋功能区划实施以来,我国海

洋经济稳步增长,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保持在10%
左右。

1.2.4 保障养殖用海空间

海洋功能区划提出到2020年养殖用海功能区

面积不得低于260万hm2,对于保障沿海地区渔民

生活和生产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、海洋渔业可持

续发展以及水产品平稳增长供应等发挥重要作用。

从已确权海域的用海类型来看,渔业用海居首位。

在近岸海域渔业资源锐减以及海洋灾害和病虫害

频发的影响下,我国海水养殖产量依然稳中有升,

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。

2 海洋功能区划融入“多规合一”的可行性

2.1 法律依据有力

我国法律赋予海洋功能区划相应的事权,在现

行法律调整前,海洋功能区划不可或缺,必然融入

“多规合一”的某个环节或层级。

海洋功能区划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

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确立的

我国海洋管理基本制度之一,《省级海洋功能区划

审批办法》和《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》等一系列规

范性文件多次强调海洋功能区划的法律地位,明确

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定位和作用,界定各级政府和

海洋主管部门的权责,进而保障该项制度的有效实

施。实践证明,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在保障国家和

地方用海需求、统筹协调涉海行业用海矛盾、保护

海洋生态环境、促进海洋合理开发利用以及维护国

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,是推动海洋事业

又好又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。

2.2 核心理念一致

海洋功能区划建立国家、省、市县三级体系。

其中,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具有宏观性,重点制定总

体目标和政策措施;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具有控制

性,重点制定产业布局和管控目标,并划定一级类

功能区;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具有操作性,重点落

实国家和省级区划确定的目标,并划定二级类功

能区[8]。

海洋功能区划通过3种方式管控:①目标管控,

即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提出的定量管控目标层层

分解和落实到下一行政单元;②用途管制,即将海

域划分为不同功能区,并明确主要用途;③开发利

用方式管控,即对不同功能区提出海域使用和海洋

环境保护的要求。通过3种途径实施:①结合海域

使用审批,确保项目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

用途;②海洋主管部门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的任务和

目标,开展配套制度建设和动态监视监测能力建

设;③按照有关法律法规,各级政府定期回顾性评

估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情况,并根据评估结果提出

修改意见。

多年来,海洋功能区划发挥规划统领作用,建

立海洋环境保护线(海洋保护区、近岸海域保留区、

清洁海域和整治修复等的面积以及自然岸线保有

率)、海洋开发利用控制线(围填海规模)和渔业用

海基本保障线(养殖用海功能区面积)等定量管控

目标,并明确到具体的区位和坐标;一些省级和市

县级海洋功能区划根据实际情况,提出严于国家的

管控目标,同时针对具体区划单元提出海域使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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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环境保护和整治修复的要求,做到管控目标的

层层细化和分解落地,进而强化海洋功能区划自上

而下的管控作用。

综上所述,海洋功能区划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建

立定量管控目标,对全海域综合分区,并对所有分

区制定具体管理要求以实现用途管制,进而达到协

调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目标。这是海洋功能区

划实施的宝贵经验,也是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

等空间规划的通行做法,更是“多规合一”的规划

思路。

2.3 体系衔接顺畅

海洋功能区划根据海域的自然属性、社会需求

和保护要求等对其分区,并明确不同功能区开发利

用方式、环境质量和整治修复的要求,进而对海域

实施用途管制。原国家海洋局通过细分用海方式

和用海类型,建立与海洋功能区划配套的海域使用

分类体系,进而提高海洋功能区划的可操作性。“多

规合一”根据国土空间的属性和用途等对其分区,

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分区思路一致,有利于现有规划

体系的衔接。

2.4 海洋功能区划存在的问题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我国海洋功能区划也存

在不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的问题,突出表现在3个

方面:①以引导和规范开发利用为主,保护类功能

区的种类较少和面积较小;②重点解决短期的突出

问题尤其是用海矛盾,前瞻性不足,间接导致围填

海布局不合理[9];③缺乏陆海统筹思维[10],亟须技

术层面的整体优化。这些问题应在海洋功能区划

融入“多规合一”的过程中加以改进。

3 融合路径

海洋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。无论是

在法律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,海洋功能区划融入

“多规合一”都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。海洋功能区

划在实施中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可为“多规合

一”提供参考。

海洋功能区划融入“多规合一”,可按照海洋开

发利用和保护的级别,将一级类功能区和二级类功

能区重新划分和调整,将保护类功能区与国土空间

的保护类分区合并,将开发利用类功能区与城镇发

展区等并列。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框架中明确

由国家层面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,作为海洋国土

空间开发利用、保护和整治修复的总纲;在省级和

市县级层面对海洋国土空间进行详细的功能划分,

沿用优化后可与陆地国土空间相衔接的海洋功能

区划分区体系,制定各类功能区的用途准入清单和

边界,作为海域使用审批的依据。

在国土空间分区时,对“海洋利用区”单独分

区,并与“城市功能规划区”等陆地开发利用区并列

统筹和设计;在国土用途分类时,充分考虑总体规

划、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中海洋部分的特殊性,根

据各级政府海洋事务的事权设置规划编制和实施

的权限。重构的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分区和分类应

对海洋国土空间和用海类型全覆盖,相关技术标准

应综合考虑海域使用分区和分类的历史沿革,确保

已确权的海域使用权与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合理衔

接,避免对海域使用管理工作造成颠覆式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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